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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与傅某系同事。傅某为追
求王某，不断拨打王某电话，频繁发
送骚扰短信，内容低俗、语言污秽。
王某将此事告知单位。在单位要求
下，傅某两次写下保证书，但此后仍
然通过电话、短信骚扰王某。

2020年5月26日，王某以傅某骚
扰、恐吓为由报警。2020年6月8日，
某市公安局某分局确认傅某于2019
年7月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违反
法律规定，多次以发送骚扰短信、拨
打骚扰电话方式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决定给予傅某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
款200元。

因傅某频繁骚扰，王某被医院确
诊患有抑郁发作，伴精神病症状。王
某认为，傅某的行为给其造成了严重
的精神损害，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傅
某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
损害赔偿金50000元和医疗费等其
他财产损失共计228300元。

审理法院认为，傅某通过电话、
短信等方式对王某频繁实施性骚扰，
侵害了王某的人格权，并对其造成了
极大精神负担和身体伤害，应当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判令傅某
赔偿王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及医疗费等61804.2元，并向王某书
面赔礼道歉。

【律师普法】
1.面对职场上的性骚扰，女性该

怎么办？
职场性骚扰行为，不仅是对他人

人格权的侵犯，也严重背离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上述典型案例
的司法判决，保护了受害人的合法权
益，弘扬了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有利于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
行为的规范、引导作用，营造和谐的社
会环境。

面对职场性骚扰，女性首先要做
好取证，例如：收集短信、微信等聊天
记录、电子邮件、纸条、录音录像等，取
证后可有四种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

（1）向机关、企业内部监管部门投
诉举报，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内部管理
制度对骚扰者处罚，如警告、解除劳动
关系、开除等；

（2）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可
根据情节严重程度，依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相关规定对骚扰者进行行政处
罚，如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

（3）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骚扰者

赔偿因性骚扰产生的相应损失；
（4）向妇联投诉举报，申请帮助，

妇联可以为受害妇女提供咨询服务、
妇联可以协调相关部门帮助妇女查处
侵犯妇女权益的行为。

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违背

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
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
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
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
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
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
实施性骚扰。”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3条规定，
“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
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
扰。受害妇女可以向有关单位和国家
机关投诉。接到投诉的有关单位和国
家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并书面告知处
理结果。受害妇女可以向公安机关报
案，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2.用人单位如何更好地防范和消
除职场性骚扰？

用人单位要承担起防止职场性骚
扰的法定义务。我国《民法典》规定，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
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
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
施性骚扰。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5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采取下列措施预防和制
止对妇女的性骚扰:（一）制定禁止性骚
扰的规章制度；（二）明确负责机构或
者人员；（三）开展预防和制止性骚扰
的教育培训活动；（四）采取必要的安
全保卫措施；（五）设置投诉电话、信箱
等，畅通投诉渠道；（六）建立和完善调
查处置程序，及时处置纠纷并保护当
事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七）支持、协助
受害妇女依法维权，必要时为受害妇
女提供心理疏导；（八）其他合理的预
防和制止性骚扰措施。

实践中，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法律
规定和相关行政法规，对保护妇女权
益制定相应的完善制度，比如制定清
晰的禁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开展预
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教育培训活动、设
置投诉电话、信箱等等。如果没有相
应制度，对于发生性骚扰事件，应当立
即采取补救措施，比如展开调查、作出
处分等等。

典型案例一

守护职场她权益

2016年9月，徐女士入职某地产
公司担任设计主管，双方签订了为期
三年的劳动合同。2019年8月，由于
业务调整和缩减，公司开始分批裁
员，一个月后，公司以双方劳动合同
已到期、不再续签为由，向徐女士提
出终止劳动关系。

徐女士告知公司，此时她已怀
孕，但公司仍坚持终止与徐女士的劳
动合同。徐女士提起劳动仲裁，要求
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9
万元，劳动仲裁委支持了徐女士的请
求。公司不服该裁决起诉至法院，要
求法院判决无需支付徐女士违法终
止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徐女士与公
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然已于 2019
年 9 月到期，但此时徐女士处于孕
期，应自动延续至孕期结束。该公
司以合同到期、公司裁员等理由终
止与徐女士的劳动合同，缺乏法律
依据，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关系，应支
付徐女士违法终止赔偿金。

最终，法院判决认定该地产公司
与徐女士终止劳动合同违反法律规
定，判令该公司支付徐女士违法终止
劳动合同赔偿金9万元。

【律师普法】
1.法律对女性的劳动权利有哪些

特殊保护？
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即“三期”）

的女职工，因妊娠、生产、抚育婴儿往
往无法正常提供劳动，可能被一些用
人单位视为负担，轻者调岗降职、扣发
工资，重者直接辞退。

对此，我国法律对于“三期”女职
工权益进行特殊保护，主要体现在用
人单位不得随意对“三期”女职工调岗
降薪和不得无故辞退“三期”女职工两
方面。

我国《劳动法》第29条明确规定，
女职工在孕期、产假、哺乳期内的，用
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任何
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
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

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
务协议。

除此之外，《劳动法》还规定，不得
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处、低温、冷
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
强度的劳动。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
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
强度的劳动等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不得安排
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2.职场女性面对劳动权利受侵害
时该怎么办？

职场女性当遭遇侵犯自己合法
劳动权益的情况时，要学会并敢于用
法律保护自己。要及时向单位主张，
尽快寻求法律途径的救济，以防损失
扩大，可以依法投诉、举报、申诉，或者
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仲裁裁
决不服的，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规定，侵害女职
工合法权益的，女职工可以依法投诉、
举报、申诉，依法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
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对仲裁裁决
不服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造成女职工损害的，依法给予赔偿；用
人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值得提醒的是，不能因为受到特
殊保护而忽视了对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的遵守和对职业操守的履行，如果存
在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等行
为，即使处于特殊时期，用人单位也有
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比如职场女性在确认怀孕后，要
及时告知用人单位，沟通协调下一步
工作安排，也便于单位为其提供对应
保障措施。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等特
殊生理期也应严格遵守单位的规章制
度，服从管理，认真完成各项工作，如
因身体不适需要休息或就诊，应该规
范履行请假手续。

（作者：王笛 北京斌道律师事
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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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二

去年3月8日人社部、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消除工
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和《工作场所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
制度(参考文本)》，旨在加强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规范指引，推
动《妇女权益保障法》在工作场所落实落地落细。参考文本是将
“条文中的法”落实转化为“现实中的法”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
径。对于职场中的女性，我国法律有哪些特殊劳动保护制度？本
文将结合两个典型案例进行法律解读和详细普法。


